
黄山市公安局关于开展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
系统备案工作的公告

根据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799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十四条规定，现就开展公共安全

视频图像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公共安全视频系统”）备案工作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备案对象依据《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，在下列公共场所建

设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，由该系统管理单位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

关备案：

（一）城乡主要路段、行政区域道路边界、桥梁、隧道、地

下通道、广场、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区域等公共场所；

（二）商贸中心、会展中心、旅游景区、文化体育娱乐场所、

教育机构、医疗机构、政务服务大厅、公园、公共停车场等人员

聚集场所；

（三）出境入境口岸（通道）、机场、港口客运站、通航建

筑物、铁路客运站、汽车客运站、城市轨道交通站等交通枢纽；

（四）客运列车、营运载客汽车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、客运

船舶等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；（五）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干线的

服务区。

二、备案时间

（一）自 2025年 4月 1日起，本辖区内新建的公共安全视



频系统，应当自系统投入使用之日起 30日内完成备案。

（二）2025 年 4 月 1 日前已经启用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，

应当在 2025年 7月 1日前办理完成备案。

（三）备案事项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变更。

三、备案方式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可以自主选择通过

线上或者线下方式进行备案。推荐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备案。

（一）线上方式。登录“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平

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备案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psvs.mps.gov.cn）进行

注册、填写相关信息，并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办理备案授权

书。

（二）线下方式。从备案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psvs.mps.gov.cn）

下载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基本信息表》，按要求填

写并加盖单位公章后,经办人携带单位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件到

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理。全市公安机关备案

业务咨询联系方式：市公安局 张警官 2323301屯溪公安分局 余

警官 2516483高新公安分局 韩警官 2324110黄山公安分局 姚

警官 8504020徽州公安分局 庄警官 3583057歙县公安局 方警

官 6852208休宁县公安局 汪警官 7532619黟县公安局 王警官

5527010 祁门县公安局 朱警官 4512455 风景区公安局 王警官

5573731

四、法律责任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，公

安机关将依照《条例》第二十九条进行办理。



特此公告。

黄山市公安局

2025年 3月 31日


